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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有着悠久的修志历史和传统。史料记载，早在宋代就有史家开始编修

山志，张开的三卷《峨眉志》可说是较早的一部。时至明清，名公巨卿、史家文人相

继续乘，山志迭出。明代，有袁子让的《峨眉·凌云二志》，张庭的《岷峨志》，胡世

安的《译峨籁》，明光道人的《峨眉传》等。胡世安三登峨眉山，考察颇详，所编《译

峨籁》是现存最早的史志。清代，除张能麟的《峨眉山志略》等山志外，蒋超以《译

峨籁》为蓝本，细心考证，呕心沥血，编撰成《峨眉山志》18 卷，较前人全面地记述

了峨眉山的风物和史事。民国时期，张循伯撰有《峨眉山》，释印光法师以佛教为

主重修了《峨眉山志》8卷。

这些宏文钜著，随时代的变迁，多数未曾留传下来，已难稽考。但方志家们不

辞辛劳乃至献身峨眉山史志事业的可贵精神，为后人继承和发扬。

民国时期，刘君泽为著《峨眉山伽蓝记》，他“如史如集，如方志，如游记，如报

章杂志，有关峨眉辄录存之。且游访峨眉计凡四度，胜峰之外，兼访四乡，旁及邻

邑。古寺名祠，足迹殆遍。凡钟之铭、磬之引，桥头之碣，栋梁之题，佛背之刊刻，

僧家之谱系，以及殿阙塔亭，铜佛塑像，经藏字画，隐逸高人等，并纪其要，阅时十

载，始成巨帙”(见《自序》)。此书名虽为“记”，实属“专志”。其史料之翔实，考证

之精深，与以往和当时许多同类著作相较，多有过之而无不及。刘上熹，成都一中

学生，为写作《峨眉山导游详记》，曾多次来峨眉山考察研究，凡耸拔之峰岩，逶迤

之林峦，幽邃之洞壑，传流之遗址，以及古刹名泉，无不加意毕览。对云物之光怪，

地质之特别，气候之殊异，生物之珍奇，也都一一潜心探索。终因积劳成疾，竟一

病不起，死时年方 20岁。遗稿由其父整理出版，名虽“导游”，实兼“山志”。其取

材之丰富，观点之新颖，也可同当时的许多同类著作媲美。



新中国建立以来，秀甲天下的峨眉山，旧貌换新颜。为了存史、资治、育人，

1983 年 10月，乐山地区行政公署(现乐山市人民政府)决定，以峨眉县(现峨眉

山市)人民政府和峨眉山管理局(现峨眉山管委会)为主，组建峨眉山志编纂委员

会着手修志。198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将《峨眉山志》列为专门志。经修志人

员 10 年的辛勤笔耕，今天终于完成了这部 70余万字的《峨眉山志》，为峨眉山新

添华章，意义深远，功不可没。

这部新山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着重记述了峨眉山近 44 年来的巨大变

化，充分体现了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较好地达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

统一。它将为峨眉山各项事业的继往开来提供很好的史料依据。这部新山志也

较为翔实地、全面地记述了峨眉山有关自然和社会的状况，弥补了旧有山志的不

足和空白；同时，无论在体例上，内容上，取材上都比旧有山志有很大程度地突破

和创新。新山志文风朴实，笔调简明，行文流畅，颇具可读性。一部新山志在手，

目游者可以加深对峨眉山的认识，得其真而穷其趣；神游者也可知其梗概，以慰

向往之一二。它的编纂出版，既是当今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也为我国

志林增添了一棵夺目的映山红。

我在乐山市工作多年，数次攀登峨眉山，对峨眉山有深厚感情。现借新山志

出版之机，写上数语，略表我对峨眉山的热爱和对《峨眉山志》出版的祝贺! 我深

信广大读者捧卷在手，会得益匪浅。

谨为序。

乐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杨家全

1994 年 10月



一、本志编写范围，一般以大峨山为界。个别事项的自然、历史区划例外。

二、本志追溯历史，上限不齐，因事而断；记述现状，下限止于 1993 年年末。

三、全志共分志首、专志、志余三部分，以专志为主体。志首含峨眉山全图、题

签、序、凡例、总叙；专志按事类以先自然、后人文序列分设：千年史程、自然环境、

风景名胜、宗教、文物、艺文、建设旅游、保护管理。另志余一篇。凡释氏之著述，

均选置于《宗教》之中。

四、本志按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新中国成立以来 44 年间的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以反映自然风光、风景资源、现代旅游和宗教文化

为特色。

五、志首的《总叙》，旨在以人文为主提纲挈领地记述峨眉山的开发沿革和发

展趋势，突出人在峨眉山发展进程中的首创精神和历史作用。对其地理环境、景

观特色、生物资源等，散见各篇简述。

六、《自然环境》，除记述本山特异的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生物

资源等外，意在以现代科学研究成果，阐述自然景观，特别是一些奇异景观的成

因，以及景区的自然条件，并廓清旧山志中的怪诞无稽之谈。

七、《宗教》主要是记实存史，特别是佛教对开山、建山所发挥的明显作用和

主要史迹。对僧道中流传较久的一些传奇掌故，凡佛典道籍中累有记载，迄今尚

无历史遗存可考鉴者，仍以存录；古籍中虽有记载，而确系迷信荒诞者，则一概不

予收录。

八、《千年史程》为本专志大事记，将目前搜集到的史料和累见典籍的主要传

说，按年代顺序，逐年条陈胪列，以期较详细、全面地展现出峨眉山悠久的发展进



程。

九、本志体例，一般采用志、记、叙、传、图、表、录，多体为用，不枸一格，以志

为主，分类纵述。图、表、录随文设置。注释采用脚注。

十、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律以公元纪年，历史年号括注公元纪年。

十一、各类名称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均用全称，以后用简称。少数民族的各

类称谓，一律用汉文书写公认的现行称谓；外国译名，均以新华通讯社通用译名

为准；科教名词、术语以及名称，一律用汉文名称记述，括注原文；对历史上的地

名，均按原名记述，括注现行名称；对现行行政区划、建置名称、地理名称，以及寺

观名称等，均用现行名称，必要时括注曾用名称。

十二、各种数字，一律按国家出版局等7部门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务院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对历

史上的计量单位，除在文中照录外，括注换算后的现行计量单位。

十三、本志一律用标准简化字横排。必要时用繁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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